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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飞行学员自费培养协议书

（试行）

甲 方：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

地 址：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新风路 5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郑喜群

乙 方：

地 址：

身 份 证 号：

前言

甲方是黑龙江省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，创建于 1958 年，甲方飞

行技术专业于 2011 年获批，2012 年开始招生，2020 年获批省级一流

专业建设点，是校企合作办学专业、学校亮点专业。乙方系甲方招收

的按照国家民航飞行员招生程序招收并注册的飞行技术专业学生（飞

行学员），为保证双方利益，明确双方责任，现就基础课及专业课教

学、飞行培训、就业保障等相关事宜签署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第一条 培养方式

1-1 联合培养学习

甲方负责乙方教学工作，采用“2+2”校企联合培养办学模式，培

养周期为 4 年。其中，乙方在甲方学习基础理论和航空理论的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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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年；在甲方联合培养单位进行私用驾驶员、商用驾驶员、仪表等级

的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飞行教学训练的时间为 2 年，同时飞行学员在

甲方联合培养单位学习期间须完成本科毕业实习总结。

第二条 培养对象及人数

2-1 培养对象

按照国家民航飞行员招生程序招收并注册的飞行技术专业学生。

2-2 培养人数

招收面试达标飞行技术专业学员，2022 年招生人数为 20 名。

第三条 协议有效期

本协议有效期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始，至双方培养的权利义务履

行完毕之日止（4-6 年）。

第四条 甲方权利义务

4-1 负责对乙方进行飞行技术专业基础理论和航空理论培训，通

过甲方联合培养单位测试、面试的乙方，将进入甲方联合培养单位进

行实践飞行教学训练。

4-2 负责协助已录取的乙方与甲方联合培养单位签署《飞行培训

合同》。

4-3 负责乙方在甲方 2 年学习期间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4-4 负责协助乙方自愿购买在甲方联合培养单位飞行训练期间的

人身意外伤亡事故保险，协助处理乙方在甲方联合培养单位飞行训练

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和保险等相关责任。

4-5 负责每学期管理乙方在甲方学习及飞行训练期间的学习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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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。

4-6负责乙方在甲方联合培养单位学习期间课程成绩置换工作。

4-7 负责协助甲方联合培养单位为受训合格的乙方办理中国民航

局认可的飞行驾驶员执照。

4-8 乙方完成甲方及甲方联合培养单位规定的所有科目和训练，

并获得相应的执照后，到河北翼飞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和北大荒通

用航空有限公司从事航校飞行教员工作。

4-9 负责向符合甲方学籍管理规定要求的乙方颁发大学本科毕业

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4-10 负责对因身体、技术等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从事飞行技术专业

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的乙方进行转专业处理。

4-11 负责管理乙方的体检关系。

第五条 乙方权利义务

5-1 按合同约定及时向甲方联合培养单位支付培训费用。

5-2 严格执行本合同各项约定，按期取得学历、执照、体检合格

证等各项证书或资质，以具备从事飞行工作的基础条件。

5-3 严格遵守甲方和甲方联合培养单位对乙方的管理规定及训练

中的各项操作规范。

5-4 乙方在学习、培训期间应服从甲方和甲方联合培养单位的管

理，遵守甲方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，保守甲方联合培养单位的商

业机密，不得外泄任何教学课件及培训所用的一切资料、物件，违反

本条约定，给甲方和甲方联合培养单位造成的损失，乙方应予以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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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5 乙方负责按照飞行技术专业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，

配合甲方及甲方联合培养单位的理论教学工作，通过 CAAC 组织的理论

考试。

5-6 乙方需在获取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前取得大学英语四级或等同

英语能力证明。

5-7 乙方在达到甲方及甲方联合单位培养要求下，甲方需给乙方

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

5-8 当乙方因身体、技术原因等其他不能继续从事飞行技术专业

理论学习和飞行训练时，甲方需协助乙方在满足甲方转专业条件下进

行转专业的事宜。

第六条 费用约定

6-1 学费及住宿费：本专业学制四年，学费 5000 元/学年.生，住

宿费 1200 元/学年.生（四人寝）（在校两年期间）（如黑龙江省对相关

收费标准进行调整，则以相关文件为准）。

6-2 培训费用：乙方在甲方联合培养单位进行飞行执照训练学习

期间所发生的培训费由乙方自费解决，费用约为人民币 65 万元左右

（根据时间和行业的变化，费用会有所调整），其它费用（如基本生活

费、学杂费、服装费等）由乙方自行承担。如因个人原因停飞，所有

因培训产生的费用，概不退还。

第七条 协议的终止

7-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乙双方不可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或拒

绝履行协议，如确有特殊情况须经甲乙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终止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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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。

7-2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协议无法执行，甲乙双方均不承担责

任。但双方都有义务积极采取措施以降低事件的影响和防止损失的进

一步扩大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8-1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乙方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或拒绝履行协

议时，需经甲乙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终止本协议，且乙方承担违约

责任。

8-2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因甲方联合培养单位单方面提出终止协

议或拒绝履行协议时，须经甲乙双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终止本协议，

且甲方联合培养单位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九条 其他条款

9-1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，达成一致后形成书面补充协

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9-2 甲乙双方对本协议的履行或解释发生争议时，应本着友好合

作的原则协商解决，经协商、调解无效时，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

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。

9-3 双方确认以下联系地址、联系人及通信方式，为双方履行本

协议过程以及可能因争议而引起的司法程序中唯一的联系方式，一方

如有变更，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。双方联系人如下：

甲方联系人：

通信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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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地址：

办公电话： 手机：

乙方：

通信地址：

联系电话：

9-4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

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乙方：

（签章） （签字并捺印）

负责人或授权代表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
